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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江苏广信感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

 

创业板关注函〔2020〕第 465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江苏广信感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2020年 9月 11日至 10月 12日，你公司股价累计涨幅达 82.35%，

与同期创业板综指涨幅偏离值较大，并于 10月 12 日触及股票交易异

常波动标准。我部对此表示高度关注，请你公司核实并说明以下事项： 

1. 2020 年上半年，你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9,736.95 万元，同比下

滑 26.78%；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（以下简称“净利润”）

1,808.04 万元，同比下滑 65.47%。请结合行业趋势、市场需求、产品

竞争力、行业地位变化情况、疫情影响等因素说明你公司 2020 年上

半年营业收入、净利润下滑的原因，生产经营环境及基本面是否发生

重大不利变化，相关不利影响因素是否具有可持续性，并充分向投资

者提示相关风险。 

2. 截至 2020 年 6 月末，你公司因收购江苏宏泰高分子材料有限

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江苏宏泰”）形成商誉余额 5.33 亿元。2020 年 1-6

月，江苏宏泰实现净利润 1,785.47 万元，同比下降 61.36%。根据你

公司对本所半年报问询函的回复，江苏宏泰业绩下滑主要受新冠疫情

以及华为项目销售收入下降等影响。请结合江苏宏泰经营情况、所处

行业发展状况、在手订单情况、疫情影响等说明江苏宏泰业绩下滑及

相关不利因素是否具有可持续性，相关商誉是否存在减值风险，并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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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向投资者提示相关风险。 

3. 2020 年 9 月 29 日，你公司披露《关于全资子公司光刻胶项目

取得环评批复的公告》。全资子公司湖南广裕感光新材料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湖南广裕”）年产 1,920 吨光刻胶建设项目收到长沙市生态

环境局相关环评批复。同时，公司于 2018 年 11 月 25 日与廣至新材

料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台湾廣至”）签订《技术委托开发合同》（以

下简称“光刻胶技术开发项目”），截至公告披露日，公司光刻胶技术

开发项目已在台湾实验室取得部分研发成果，其中平面显示面板用光

刻胶有部分产品已经由台湾廣至在中国台湾地区实现销售，相关技术

生产出来的产品性能及质量可满足中国台湾地区客户的实际使用需

求。 

请你公司说明年产 1,920 吨光刻胶建设项目、光刻胶技术开发项

目相关情况，包括项目资金投入、人员及技术储备、相关技术研发是

否需要进一步的测试认证及其流程、项目研发完成后产品量产前需完

成的工作、预计对你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、项目建设进展以及是否符

合预期、技术研发及项目推进存在的难点及风险，并充分向投资者提

示相关风险。 

4．截至 10 月 12 日收盘，你公司总市值为 57 亿元，静态市盈率

约为 78 倍。请说明你公司股价短期内涨幅较大、目前的估值水平与

公司经营业绩等基本面情况是否匹配，并结合你公司经营业绩、股价

走势，对比同行业上市公司的估值水平，就公司股价异常波动进行充

分的风险提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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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．请结合公众媒体报道、投资者咨询等涉及的内容，核查你公

司股价短期内涨幅较大的原因，并说明是否存在对你公司股票交易价

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、市场传闻、热点概念等，若

有，请及时披露或进行针对性的澄清说明。 

6. 请说明你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、董监高人员、持股 5%

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最近 1 个月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，未来 6 个

月内是否存在减持计划及减持计划具体内容，是否存在内幕交易、操

纵市场、违规买卖公司股票情形。 

7. 你公司认为应予说明的其他事项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事项做出书面说明，在 2020 年 10 月 16 日前将

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同时抄送江苏证监局上市公司监

管处。 

同时，提醒你公司：上市公司必须按照国家法律、法规和《深圳

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，认真和及时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

上市公司的董事会全体成员必须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

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，并就其保证承担个别和连带

的责任。 

 

特此函告。      

 

 

 



4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10 月 13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